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5459號

原      告  謝英琴

訴訟代理人  王元勳律師

            李怡欣律師

被      告  寶勝光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志彥

被      告  徐拯中即長春禾麗診所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炎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7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寶勝光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拾柒萬伍

仟零壹拾參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徐拯中即長春禾麗診所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拾捌萬零壹拾參

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三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寶勝光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新臺幣肆拾柒萬伍仟零壹拾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

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徐拯中即長春禾麗診所以新臺幣

肆拾捌萬零壹拾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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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一、本件兩造合意以本院為管轄法院，有原告所提出之租賃契約

書2件（下稱系爭租約）第12條第1項附卷可證（見民事庭卷

第25、36頁），依民事訴訟法第24條規定，本院有管轄權，

合先敘明。

二、原告起訴時，請求被告寶勝光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被告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720,051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另被告徐拯中即長春禾麗診所（下稱被告診所）應給付

原告1,590,67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嗣於本院審理中減縮聲明為：

被告公司應給付原告1,038,70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診所應給

付原告1,043,70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61頁之民事準備

㈡狀），此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核與民事訴訟法第

255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與被告二人於民國106年7月14日一同簽訂系爭租約，

約定將原告所有坐落於臺北市○○區○○路000號3樓房地

出租予被告診所，同號3樓之1出租予被告公司，租金每月

為10萬元，押金20萬元，租賃期限自106年8月1日至112年

7月31日止共6年，並於106年9月19日作成公證書，約定被

告二人給付租金或期限屆滿交還租賃物之義務如不履行，

可逕受強制執行。

（二）被告公司於112年7月31日租期屆滿後拒不搬遷，原告聲請

強制執行，於112年12月4日經法院執行搬遷，因尚有少數

辦公室書櫃未搬出，被告公司於112年12月8日及112年12

月26日進行搬遷，並與原告切結約定於112年12月31日處

理完畢。依系爭租約第10條第3項「乙方（含其經書面同

意之關係企業）於租期屆滿或終止租約時，未交還或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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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頁



交還房屋者，或未辦理完成遷出手續時，自租期屆滿或終

止租約之翌日起至返還房屋或辦理完成之日止，乙方應賠

償依照租金標準按比例計算之租金損害，以及應按日支付

租金貳倍計算之懲罰性違約金」之約定，被告公司應賠償

自112年8月1日至112年12月4日止共4個月又4日，以每月

租金10萬元，按日比例計算之租金損害共計412,903元

【計算式：計算式：100,000×（4＋4/31）＝412,903】；

及按日依租金二倍計算之懲罰性違約金共計825,806元

（計算式：412,903×2＝825,806）。另按系爭租約第9條

第5項「甲方（即原告）俟乙方（即被告）將房屋遷空並

依第一項交還後，應將擔保金無息退還之。乙方交還房屋

時，甲方當日退還押租保證金80％；剩餘20％，待交還房

屋後二個月內返還。但乙方如有積欠甲方租金、租賃所生

之費用或其他一切債務者，甲方得逕以擔保金抵扣，僅就

餘額退還，乙方絕無異議」之約定，原告將本應返還被告

公司之擔保金20萬元予以抵扣後，原告尚得請求被告公司

給付1,038,709元（計算式：412,903＋825,806－200,000

＝1,038,709）。　　　

（三）同上所述，被告診所於112年7月31日租期屆滿後亦拒不搬

遷，原告聲請強制執行，於112年12月4日法院執行搬遷，

依上述約定，被告診所亦積欠原告租金損害共412,903元

及懲罰性違約金共825,806元。又本件係經原告聲請強制

執行程序始能收回系爭房地，原告委託搬家公司處理搬遷

事宜，被告診所尚積欠原告搬運費用5,000元。則依民法

第172條及第176條第1項之規定，原告自得請求被告診所

給付。又同上述約定，原告將本應返還被告診所之擔保金

20萬元予以抵扣後，尚得請求被告診所給付1,043,709元

（計算式：5,000＋412,903＋825,806－200,000＝1,043,

709）。　　　

（四）並聲明：

　　1.被告公司應給付原告1,038,70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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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2.被告診所應給付原告1,043,70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3.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聲明及理由

（一）於l06年9月14日前，被告公司已承租系爭3樓房屋，被告

診所已承租系爭3樓之1房屋，被告公司於l02年12月起即

已登記在系爭3樓房屋地址；因被告二人屬訴外人美樂地

生醫科技有限公司（下稱美樂地公司）底下，故被告二人

歷年給付予原告之租金均係由美樂地公司開票給付。兩造

於l06年7月租約期滿前，約定自l06年8月1日起續約6年，

並於l06年9月14日補簽系爭租約續租，續租後，被告公司

仍使用系爭3樓房屋，被告診所仍使用系爭3樓之1房屋。

其後被告發現前開租賃標的因誤書而填寫相反，曾向原告

表示應更正系爭租約之租賃標的，然原告表示該誤書既不

影響被告使用，且系爭租約第13條第5項均約定被告二人

係共同租賃使用租賃標的，從而未更正租賃標的。

（二）依原告與被告公司負責人林志彥於112年5月間在通訊軟體

LINE對話內容「原告：麻煩你盡量兩邊都能還我，感謝

你」、「林志彥：謝老師不是說好先保留一間讓我們緩衝

一下」、「原告：那要多久時間?因為自己要用，最多三

月吔」、「林志彥：好，我努力朝這時間努力」所示，原

告於112年5月間曾同意被告保留1間房屋即系爭3樓之1房

屋延後3個月搬遷，亦即租賃期間延長至112年10月31日。

原告不得對被告二人均主張自l12年8月1日即租期屆滿時

起算租金損害及懲罰性違約金。

（三）且原告告知被告，關於搬運倉庫等費用金額為65,625元，

被告已在113年1月19日以訴外人美樂地公司名義，將搬運

等費用匯予原告，原告不得請求被告清償搬運費用。另查

系爭租約每月租金雖約定為10萬元，然被告須依法代原告

扣繳10％所得稅及代原告扣繳租金之二代健保費用，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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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實際匯予原告之租金，均為扣繳後之餘額87,890元。

被告二人於l12年8月1日各匯款112年8月份租金87,890元

予原告，原告雖主張l12年8月1日收到被告匯款87,890元

係用途不明，並已全額退還云云，惟查被告二人從未收到

原告所稱全額退還l12年8月份之租金票據，至原告所提出

玉山銀行之取款憑條，僅能證明原告曾開立2張支票（即

票號0000000，金額為87,890元，抬頭為寶勝光生醫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及票號0000000，金額為87,890元，抬頭

為長春禾麗診所），不能證明原告已將款項返還被告，況

該等支票迄今已逾1年時效期間，若無人兌現支票，該等

支票款項顯未支付予任何人。另l12年9月及同年10月之租

金，則以原告未返還被告二人之各2個月的擔保金20萬元

抵扣。

（四）又系爭租約第9條第3項約定「若租期屆滿或契約終止時，

租賃標的物內尚有乙方（即被告）之留置物，視為廢棄

物，在符合民法第151條之規範下，任憑甲方（即原告）

進入租賃標的物內處分，乙方不得阻撓，亦不得再進入租

賃標的物內，亦不得向甲方請求補償或任何名義之費

用」，民法第151條規定「為保護自己權利，對於他人之

自由或財產施以拘束、押收或毀損者，不負損害賠償之

責。但以不及受法院或其他有關機關援助，並非於其時為

之，則請求權不得實行或其實行顯有困難者為限」，並不

等於被告所為裝潢就此無償贈與原告，亦非原告逾越自助

行為，將被告之裝潢無償據為己有時，被告仍不得求償。

被告二人於l05年就系爭3樓及3樓之1房屋投入鉅資裝潢，

被告搬遷時即要求取回裝潢，無意將裝潢留置，該裝潢既

非留置物，亦非廢棄物。於l12年12月4日現場強制執行

時，兩造同意被告當日未領走之物品交由原告原地保管，

由被告另定期日即l12年12月26日領回，然112年12月26日

原告卻拒絕被告領回裝潢。依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林志彥

與原告於l12年6月13日下午3時許之對話內容，可以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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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的裝潢已由被告的裝潢取代，不是原告所稱現場裝潢

是原告原來的裝潢。訴外人孫偉中是被告公司當時的股東

之一，當時是孫偉中與原告接洽用600萬元頂店含裝潢，

證明被告當時以美樂地公司向原告頂店時已一併購買原來

的裝潢，以600萬元頂店，因頂店時已包含原告的裝潢，

所以租約終止，被告取回裝潢，不需要回復原狀。原告無

理由而拒絕被告拆回前開裝潢，據為己有，致被告受有照

明燈具損害62,000元、系統櫃損害357,650元、電動門損

害124,000元及空調損害342,l00元，爰依民法第334條規

定，就上開對原告之損害賠償債權與原告本件請求之債權

主張抵銷。倘鈞院認為應扣除折舊，計算折舊後之被告損

失金額亦為原價之60％至70％。

（五）再原告因被告二人未依約返還房屋所受損害，應係無法使

用收益系爭房屋致無法獲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本件原告

就被告二人租約屆期後無權占有使用租賃房屋受有相當於

租金之損害，已另行請求，應已足以填補原告所受損害及

所失利益。被告二人要自系爭3樓及3樓之1房屋遷出，並

拆回系爭裝潢以便移至下一租賃地點使用，原告卻無理由

拒絕被告二人拆回前開裝潢。嗣後被告發現原告以「裝潢

棒」為其租售系爭房屋廣告宣傳標語，始知原告扣下裝潢

係為其後就同一房屋招攬租售使用，原告不僅沒有損失，

反因此獲益。故原告主張自l12年8月1日起以按日租金2倍

計算違約金實屬過高，被告請求依民法第252條規定予以

酌減。

（六）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其與被告二人簽訂系爭租約，約定將原告所有坐落

於臺北市○○區○○路000號3樓、3樓之1房地，分別出租予

被告診所及被告公司，約定租金每月10萬元，押金20萬元，

租賃期限自106年8月1日至112年7月31日止共6年，並於106

年9月19日作成公證書，約定被告二人給付租金或期限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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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還租賃物之義務如不履行，可逕受強制執行。被告二人於

112年7月31日租期屆滿後並未搬遷，經原告聲請強制執行，

於112年12月4日經法院執行搬遷之事實，業據其提出公證書

暨租賃契約書2件、l12年12月4日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227

42號執行命令等件為證（見民事庭卷第17至37頁、本院卷第

89至90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租金損害部分：

　　　1.按系爭租約第10條第3項約定「乙方（含其經書面同意

之關係企業）於租期屆滿或終止租約時，未交還或逾期

交還房屋者，或未辦理完成遷出手續時，自租期屆滿或

終止租約之翌日起至返還房屋或辦理完成之日止，乙方

應賠償依照租金標準按比例計算之租金損害，以及應按

日支付租金貳倍計算之懲罰性違約金」，有系爭租約2

件在卷可參（見民事庭卷第24、35頁）。　

　　　2.查原告主張被告二人於112年7月31日系爭租約屆期後仍

未搬遷，經原告聲請強制執行，於112年12月4日經法院

執行搬遷，故請求被告二人賠償自112年8月1日至112年

12月4日止共4個月又4日，以每月租金10萬元，按日比

例計算之租金損害共計412,903元之事實，已提出前開

公證書、系爭租約及l12年12月4日本院執行命令等件為

證，被告僅抗辯：原告已同意其中1間房屋延長3個月、

租金損害應以扣除被告代繳10％所得稅及代繳租金之二

代健保費用後之每月實繳金額87,890元計算，及被告已

各匯款112年8月份租金87,890元予原告等語。茲查：

　　　　⑴被告抗辯原告於112年5月間曾同意被告保留1間房屋

即系爭3樓之1房屋延後3個月搬遷，即租賃期間延長

至112年10月31日等語，雖提出前開兩造間112年5月

間之LINE對話為佐，惟原告主張前開對話內容係雙方

在商量討論階段，觀諸原告與林志彥於112年6月13日

LINE對話內容「林志彥：謝老師，現在有些狀況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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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當面說一下，明天有空碰面，我當面和你說明」、

「原告：不行喔，如果這樣，只能全部到七月底收

回，不可能我在外面流浪，我只能全部收回，我有公

証，不好意思，我今明發函，全部收回，因為我已經

虧損1000多萬了，而且我在外面租房子，比我自己的

貴」所示（本院卷第169至170頁），堪認原告於112

年6月13日已表明並未同意系爭租約延長3個月，被告

並未提出其他證據，自難認兩造已就系爭3樓之1房屋

延長租約一事達成合意。　　

　　　　⑵又系爭租約每月租金約定為10萬元，原告請求相當於

租金之損害，即應以系爭租約所約定租金金額為計算

依據，此部分既非租金，而係損害，亦無所謂被告需

代原告扣繳10％所得稅及代原告扣繳租金之二代健保

費用之問題，是以被告抗辯此部分應以扣繳後之餘額

87,890元計算云云，為無可採。

　　　　⑶再被告抗辯其二人已於l12年8月1日各匯款87,890元

予原告之事實，為原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原告

雖主張其於l12年8月1日收到被告各匯款87,890元係

用途不明，並已全額退還云云。惟查，被告辯稱從未

收到原告所稱全額退還l12年8月份之租金票據，另經

本院依原告之聲請函詢玉山銀行新板持區分行就系爭

2張支票是否有人兌現領款事宜後，玉山銀行集中管

理部函覆系爭2張支票均未於該行提示兌付，有113年

10月30日函文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89頁），原告復

未提出其他證據供本院審酌，自難認原告已將上述匯

款87,890元返還被告二人。故被告抗辯應予扣除，核

屬有據。　　　　　

（二）違約金部分：

　　　1.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

法第252條定有明文。又違約金是否相當，應依一般客

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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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之標準，若所約定之額數，與實際損害顯相懸殊者，

法院自得酌予核減，並不因懲罰性違約金或賠償額預定

性違約金而異（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529號判決意

旨參照）。

　　　2.查系爭租約租賃期間係至112年7月31日止，被告二人於

系爭租約屆期後未依約搬遷，依上述系爭租約第10條第

3項之約定，原告固得向被告請求按日支付租金2倍計算

之懲罰性違約金，惟查，依上開說明，被告公司負責人

林志彥曾於112年5月間與原告以LINE協商討論延長系爭

租約，同年6月間亦以通訊軟體微信表示欲與原告當面

洽談租約事宜，本院審酌被告恐誤判原告有意願就其中

1間房屋同意延後3個月搬遷，被告二人於112年8月1日

先各匯款租金87,890元予原告等情，並考量被告於租期

屆滿後，未履行遷讓返還房屋之義務，原告所受之積極

損害、所失利益，通常為租金之收入及租金轉投資之收

益，以及被告不依約搬遷，導致原告須為追討、喪失其

他利用機會等不利益；另原告除違約金外，已依同條項

約定請求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損害額共412,903元

（即每月以10萬元計算之租金損害），如再加計按月以

租金2倍計算之違約金共計825,806元（即每月以20萬元

計算之懲罰性違約金），其總額實屬過高，故認本件違

約金應酌減至各為350,000元較為妥適。

（三）搬運費用5,000元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診所尚欠搬運費用5,000元部分，係提出搬

家契約書1件為證（見民事庭卷第53頁），觀諸其上記載

「訂金5000元整」、「餘額62500元整」、「合計金額67,

500元整」、「稅外3125」、「112.12.5，65625」，堪認

被告抗辯其已給付之65,625元，應係上述餘額62,500元加

計稅額3,125元後之金額，故尚有訂金5,000元未為給付，

是原告請求搬運費用5,000元，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抵銷抗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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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

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

334條第1項固有明文。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

者，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

文，又同法第400條第2項對經裁判之抵銷數額，復明定

有既判力，則主張抵銷之當事人就其主張抵銷之債權及

數額確實存在之事實自負有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8年度

台上字第3398號裁判要旨參照）。本件被告以其對原告

有系爭裝潢之損害賠償債權得以主張抵銷抗辯，依前開

說明，自應就其對原告有前開債權存在負舉證責任。

　　　2.查依系爭租約第9條第1項「租期屆滿或契約終止時，乙

方（即被告）得將租賃標的物以現有之固定物維持可使

用之狀況交還甲方（即原告）」、第3項「若租期屆滿

或契約終止時，租賃標的物內尚有乙方之留置物，視為

廢棄物，在符合民法第151條之規範下，任憑甲方進入

租賃標的物內處分，乙方不得阻撓，亦不得再進入租賃

標的物內，亦不得向甲方請求補償或任何名義之費用」

之約定，系爭租約之租期屆滿或契約終止時，被告留置

在系爭房屋內之物品，原告可以視為廢棄物處理。被告

固辯稱其於搬遷時即要求取回系爭裝潢，且於112年12

月26日欲領回系爭裝潢時，遭原告拒絕領回等語，惟此

部分事實為原告所否認，應由被告先舉證證明，被告係

舉證人李宏志、屈復文、孫偉中到庭作證。經查：

　　　　⑴證人李宏志於本院114年2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證稱：

「我是寶勝光公司的員工，我們並沒有搬空就離開，

當天比較混亂，所以沒有提到燈飾的部分，後來有約

12月26日，當時我有跟原告提到燈飾、冷氣、門組及

櫃子，並且請工班過去，原告說這些東西我們都不能

動，只能搬設備、文件這些東西，裝飾類的都不能

動。我和原告口頭談論搬遷事宜是在12月26日，事前

我不確定有沒有提到，但是我們的認定是我們要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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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房屋還給原告，但是過程中原告不讓我們拆任何東

西…燈飾是被告裝潢的，12月4日那天原告沒有表示

燈飾是原告裝潢的，當天我們有說我們會拆走，原告

說不行不讓我們動，且我們當天還有拆下系統櫃的門

片，但是原告不讓我們帶走…12月26日當天我們只有

帶走文件」等語；證人屈復文同日證稱：「我認識客

戶林志彥…l12年12月4日強制執行時，我沒有在場，

112年12月26日我有到現場，當天電動門、電動門

機、空調設備、燈具，系統櫃及玻璃隔間都在現場，

但是屋主不准我們搬」等語；證人孫偉中同日證稱：

「我以前是長春禾麗診所的股東…我是民國97年用達

人診所盤謝英琴的美麗診所，現場有做過裝潢，全部

都改建，屈復文來做之後把我的裝潢都拆了，幾乎都

重做，當時向原告盤下診所時，價金包含潢及設備共

600萬元」等語（本院卷第225至235頁）。

　　　　⑵依上述證人李宏志、屈復文之證詞，可知於112年12

月4日法院為強制執行時，被告並未提及要將系爭裝

潢等物品搬走之事；又證人雖證述於112年12月26日

被告至現場有表明要將電動門等系爭裝潢等物品拆卸

帶走，但遭原告拒絕等語，惟參諸證人倪秋華於本院

114年2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證稱：「我是原告法律顧

問事務所的法務主任，112年12月4日強制執行時，事

務官當天有詢問客廳的大型吊燈是何人裝的，原告說

是由原告處理，事務官有詢問李宏志有沒有問題，李

宏志當場沒有說是他們裝潢，…那天後來現場剩下辦

公室櫃子等不值錢的東西，沒有必要馬上搬，所以後

來他們好像還有約一天…那天講的我記得只有系統

櫃；燈飾部分我記得事務官有問，空調及電動門當時

都沒有講，電動門當天已經要執行完畢，我們當事人

請人換鎖，電動門我不記得如何處理…空調、電動

門、燈飾沒有交代搬家公司搬到被告倉庫，這是裝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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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裡面的」等語，可知法院實施強制執行當日被告就

原告要自行處理燈飾一事並未表示反對意見，且關於

系爭裝潢等物品究為何人所有、物品保存狀況如何、

被告究係如何向原告表明其處理方式等，均非無疑。

本件依被告所舉證據，尚難認定被告對原告確有系爭

裝潢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故被告所為抵銷抗辯，尚非

有據，不應准許。　　　　

五、從而，原告依系爭租約法律關係及民法第172條及第176條第

1項規定，請求被告公司應給付475,01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即自113年2月27日（見民事庭卷第73頁）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診所應給付480,013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自113年3月1日（民事庭卷第75

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

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

應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宣告被告

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

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

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8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郭麗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

○○路0 段000 巷0 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8　　日

　　　　　　　　　　　　　　　　　書記官　陳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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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5459號
原      告  謝英琴
訴訟代理人  王元勳律師
            李怡欣律師
被      告  寶勝光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志彥
被      告  徐拯中即長春禾麗診所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炎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寶勝光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拾柒萬伍仟零壹拾參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徐拯中即長春禾麗診所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拾捌萬零壹拾參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三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寶勝光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肆拾柒萬伍仟零壹拾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徐拯中即長春禾麗診所以新臺幣肆拾捌萬零壹拾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件兩造合意以本院為管轄法院，有原告所提出之租賃契約書2件（下稱系爭租約）第12條第1項附卷可證（見民事庭卷第25、36頁），依民事訴訟法第24條規定，本院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原告起訴時，請求被告寶勝光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720,05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被告徐拯中即長春禾麗診所（下稱被告診所）應給付原告1,590,67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嗣於本院審理中減縮聲明為：被告公司應給付原告1,038,70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診所應給付原告1,043,70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61頁之民事準備㈡狀），此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與被告二人於民國106年7月14日一同簽訂系爭租約，約定將原告所有坐落於臺北市○○區○○路000號3樓房地出租予被告診所，同號3樓之1出租予被告公司，租金每月為10萬元，押金20萬元，租賃期限自106年8月1日至112年7月31日止共6年，並於106年9月19日作成公證書，約定被告二人給付租金或期限屆滿交還租賃物之義務如不履行，可逕受強制執行。
（二）被告公司於112年7月31日租期屆滿後拒不搬遷，原告聲請強制執行，於112年12月4日經法院執行搬遷，因尚有少數辦公室書櫃未搬出，被告公司於112年12月8日及112年12月26日進行搬遷，並與原告切結約定於112年12月31日處理完畢。依系爭租約第10條第3項「乙方（含其經書面同意之關係企業）於租期屆滿或終止租約時，未交還或逾期交還房屋者，或未辦理完成遷出手續時，自租期屆滿或終止租約之翌日起至返還房屋或辦理完成之日止，乙方應賠償依照租金標準按比例計算之租金損害，以及應按日支付租金貳倍計算之懲罰性違約金」之約定，被告公司應賠償自112年8月1日至112年12月4日止共4個月又4日，以每月租金10萬元，按日比例計算之租金損害共計412,903元【計算式：計算式：100,000×（4＋4/31）＝412,903】；及按日依租金二倍計算之懲罰性違約金共計825,806元（計算式：412,903×2＝825,806）。另按系爭租約第9條第5項「甲方（即原告）俟乙方（即被告）將房屋遷空並依第一項交還後，應將擔保金無息退還之。乙方交還房屋時，甲方當日退還押租保證金80％；剩餘20％，待交還房屋後二個月內返還。但乙方如有積欠甲方租金、租賃所生之費用或其他一切債務者，甲方得逕以擔保金抵扣，僅就餘額退還，乙方絕無異議」之約定，原告將本應返還被告公司之擔保金20萬元予以抵扣後，原告尚得請求被告公司給付1,038,709元（計算式：412,903＋825,806－200,000＝1,038,709）。　　　
（三）同上所述，被告診所於112年7月31日租期屆滿後亦拒不搬遷，原告聲請強制執行，於112年12月4日法院執行搬遷，依上述約定，被告診所亦積欠原告租金損害共412,903元及懲罰性違約金共825,806元。又本件係經原告聲請強制執行程序始能收回系爭房地，原告委託搬家公司處理搬遷事宜，被告診所尚積欠原告搬運費用5,000元。則依民法第172條及第176條第1項之規定，原告自得請求被告診所給付。又同上述約定，原告將本應返還被告診所之擔保金20萬元予以抵扣後，尚得請求被告診所給付1,043,709元（計算式：5,000＋412,903＋825,806－200,000＝1,043,709）。　　　
（四）並聲明：
　　1.被告公司應給付原告1,038,70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2.被告診所應給付原告1,043,70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3.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聲明及理由
（一）於l06年9月14日前，被告公司已承租系爭3樓房屋，被告診所已承租系爭3樓之1房屋，被告公司於l02年12月起即已登記在系爭3樓房屋地址；因被告二人屬訴外人美樂地生醫科技有限公司（下稱美樂地公司）底下，故被告二人歷年給付予原告之租金均係由美樂地公司開票給付。兩造於l06年7月租約期滿前，約定自l06年8月1日起續約6年，並於l06年9月14日補簽系爭租約續租，續租後，被告公司仍使用系爭3樓房屋，被告診所仍使用系爭3樓之1房屋。其後被告發現前開租賃標的因誤書而填寫相反，曾向原告表示應更正系爭租約之租賃標的，然原告表示該誤書既不影響被告使用，且系爭租約第13條第5項均約定被告二人係共同租賃使用租賃標的，從而未更正租賃標的。
（二）依原告與被告公司負責人林志彥於112年5月間在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原告：麻煩你盡量兩邊都能還我，感謝你」、「林志彥：謝老師不是說好先保留一間讓我們緩衝一下」、「原告：那要多久時間?因為自己要用，最多三月吔」、「林志彥：好，我努力朝這時間努力」所示，原告於112年5月間曾同意被告保留1間房屋即系爭3樓之1房屋延後3個月搬遷，亦即租賃期間延長至112年10月31日。原告不得對被告二人均主張自l12年8月1日即租期屆滿時起算租金損害及懲罰性違約金。
（三）且原告告知被告，關於搬運倉庫等費用金額為65,625元，被告已在113年1月19日以訴外人美樂地公司名義，將搬運等費用匯予原告，原告不得請求被告清償搬運費用。另查系爭租約每月租金雖約定為10萬元，然被告須依法代原告扣繳10％所得稅及代原告扣繳租金之二代健保費用，被告每月實際匯予原告之租金，均為扣繳後之餘額87,890元。被告二人於l12年8月1日各匯款112年8月份租金87,890元予原告，原告雖主張l12年8月1日收到被告匯款87,890元係用途不明，並已全額退還云云，惟查被告二人從未收到原告所稱全額退還l12年8月份之租金票據，至原告所提出玉山銀行之取款憑條，僅能證明原告曾開立2張支票（即票號0000000，金額為87,890元，抬頭為寶勝光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票號0000000，金額為87,890元，抬頭為長春禾麗診所），不能證明原告已將款項返還被告，況該等支票迄今已逾1年時效期間，若無人兌現支票，該等支票款項顯未支付予任何人。另l12年9月及同年10月之租金，則以原告未返還被告二人之各2個月的擔保金20萬元抵扣。
（四）又系爭租約第9條第3項約定「若租期屆滿或契約終止時，租賃標的物內尚有乙方（即被告）之留置物，視為廢棄物，在符合民法第151條之規範下，任憑甲方（即原告）進入租賃標的物內處分，乙方不得阻撓，亦不得再進入租賃標的物內，亦不得向甲方請求補償或任何名義之費用」，民法第151條規定「為保護自己權利，對於他人之自由或財產施以拘束、押收或毀損者，不負損害賠償之責。但以不及受法院或其他有關機關援助，並非於其時為之，則請求權不得實行或其實行顯有困難者為限」，並不等於被告所為裝潢就此無償贈與原告，亦非原告逾越自助行為，將被告之裝潢無償據為己有時，被告仍不得求償。被告二人於l05年就系爭3樓及3樓之1房屋投入鉅資裝潢，被告搬遷時即要求取回裝潢，無意將裝潢留置，該裝潢既非留置物，亦非廢棄物。於l12年12月4日現場強制執行時，兩造同意被告當日未領走之物品交由原告原地保管，由被告另定期日即l12年12月26日領回，然112年12月26日原告卻拒絕被告領回裝潢。依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林志彥與原告於l12年6月13日下午3時許之對話內容，可以證明原告的裝潢已由被告的裝潢取代，不是原告所稱現場裝潢是原告原來的裝潢。訴外人孫偉中是被告公司當時的股東之一，當時是孫偉中與原告接洽用600萬元頂店含裝潢，證明被告當時以美樂地公司向原告頂店時已一併購買原來的裝潢，以600萬元頂店，因頂店時已包含原告的裝潢，所以租約終止，被告取回裝潢，不需要回復原狀。原告無理由而拒絕被告拆回前開裝潢，據為己有，致被告受有照明燈具損害62,000元、系統櫃損害357,650元、電動門損害124,000元及空調損害342,l00元，爰依民法第334條規定，就上開對原告之損害賠償債權與原告本件請求之債權主張抵銷。倘鈞院認為應扣除折舊，計算折舊後之被告損失金額亦為原價之60％至70％。
（五）再原告因被告二人未依約返還房屋所受損害，應係無法使用收益系爭房屋致無法獲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本件原告就被告二人租約屆期後無權占有使用租賃房屋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已另行請求，應已足以填補原告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被告二人要自系爭3樓及3樓之1房屋遷出，並拆回系爭裝潢以便移至下一租賃地點使用，原告卻無理由拒絕被告二人拆回前開裝潢。嗣後被告發現原告以「裝潢棒」為其租售系爭房屋廣告宣傳標語，始知原告扣下裝潢係為其後就同一房屋招攬租售使用，原告不僅沒有損失，反因此獲益。故原告主張自l12年8月1日起以按日租金2倍計算違約金實屬過高，被告請求依民法第252條規定予以酌減。
（六）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其與被告二人簽訂系爭租約，約定將原告所有坐落於臺北市○○區○○路000號3樓、3樓之1房地，分別出租予被告診所及被告公司，約定租金每月10萬元，押金20萬元，租賃期限自106年8月1日至112年7月31日止共6年，並於106年9月19日作成公證書，約定被告二人給付租金或期限屆滿交還租賃物之義務如不履行，可逕受強制執行。被告二人於112年7月31日租期屆滿後並未搬遷，經原告聲請強制執行，於112年12月4日經法院執行搬遷之事實，業據其提出公證書暨租賃契約書2件、l12年12月4日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22742號執行命令等件為證（見民事庭卷第17至37頁、本院卷第89至90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租金損害部分：
　　　1.按系爭租約第10條第3項約定「乙方（含其經書面同意之關係企業）於租期屆滿或終止租約時，未交還或逾期交還房屋者，或未辦理完成遷出手續時，自租期屆滿或終止租約之翌日起至返還房屋或辦理完成之日止，乙方應賠償依照租金標準按比例計算之租金損害，以及應按日支付租金貳倍計算之懲罰性違約金」，有系爭租約2件在卷可參（見民事庭卷第24、35頁）。　
　　　2.查原告主張被告二人於112年7月31日系爭租約屆期後仍未搬遷，經原告聲請強制執行，於112年12月4日經法院執行搬遷，故請求被告二人賠償自112年8月1日至112年12月4日止共4個月又4日，以每月租金10萬元，按日比例計算之租金損害共計412,903元之事實，已提出前開公證書、系爭租約及l12年12月4日本院執行命令等件為證，被告僅抗辯：原告已同意其中1間房屋延長3個月、租金損害應以扣除被告代繳10％所得稅及代繳租金之二代健保費用後之每月實繳金額87,890元計算，及被告已各匯款112年8月份租金87,890元予原告等語。茲查：
　　　　⑴被告抗辯原告於112年5月間曾同意被告保留1間房屋即系爭3樓之1房屋延後3個月搬遷，即租賃期間延長至112年10月31日等語，雖提出前開兩造間112年5月間之LINE對話為佐，惟原告主張前開對話內容係雙方在商量討論階段，觀諸原告與林志彥於112年6月13日LINE對話內容「林志彥：謝老師，現在有些狀況想和你當面說一下，明天有空碰面，我當面和你說明」、「原告：不行喔，如果這樣，只能全部到七月底收回，不可能我在外面流浪，我只能全部收回，我有公証，不好意思，我今明發函，全部收回，因為我已經虧損1000多萬了，而且我在外面租房子，比我自己的貴」所示（本院卷第169至170頁），堪認原告於112年6月13日已表明並未同意系爭租約延長3個月，被告並未提出其他證據，自難認兩造已就系爭3樓之1房屋延長租約一事達成合意。　　
　　　　⑵又系爭租約每月租金約定為10萬元，原告請求相當於租金之損害，即應以系爭租約所約定租金金額為計算依據，此部分既非租金，而係損害，亦無所謂被告需代原告扣繳10％所得稅及代原告扣繳租金之二代健保費用之問題，是以被告抗辯此部分應以扣繳後之餘額87,890元計算云云，為無可採。
　　　　⑶再被告抗辯其二人已於l12年8月1日各匯款87,890元予原告之事實，為原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原告雖主張其於l12年8月1日收到被告各匯款87,890元係用途不明，並已全額退還云云。惟查，被告辯稱從未收到原告所稱全額退還l12年8月份之租金票據，另經本院依原告之聲請函詢玉山銀行新板持區分行就系爭2張支票是否有人兌現領款事宜後，玉山銀行集中管理部函覆系爭2張支票均未於該行提示兌付，有113年10月30日函文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89頁），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供本院審酌，自難認原告已將上述匯款87,890元返還被告二人。故被告抗辯應予扣除，核屬有據。　　　　　
（二）違約金部分：
　　　1.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又違約金是否相當，應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衡量之標準，若所約定之額數，與實際損害顯相懸殊者，法院自得酌予核減，並不因懲罰性違約金或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而異（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529號判決意旨參照）。
　　　2.查系爭租約租賃期間係至112年7月31日止，被告二人於系爭租約屆期後未依約搬遷，依上述系爭租約第10條第3項之約定，原告固得向被告請求按日支付租金2倍計算之懲罰性違約金，惟查，依上開說明，被告公司負責人林志彥曾於112年5月間與原告以LINE協商討論延長系爭租約，同年6月間亦以通訊軟體微信表示欲與原告當面洽談租約事宜，本院審酌被告恐誤判原告有意願就其中1間房屋同意延後3個月搬遷，被告二人於112年8月1日先各匯款租金87,890元予原告等情，並考量被告於租期屆滿後，未履行遷讓返還房屋之義務，原告所受之積極損害、所失利益，通常為租金之收入及租金轉投資之收益，以及被告不依約搬遷，導致原告須為追討、喪失其他利用機會等不利益；另原告除違約金外，已依同條項約定請求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損害額共412,903元（即每月以10萬元計算之租金損害），如再加計按月以租金2倍計算之違約金共計825,806元（即每月以20萬元計算之懲罰性違約金），其總額實屬過高，故認本件違約金應酌減至各為350,000元較為妥適。
（三）搬運費用5,000元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診所尚欠搬運費用5,000元部分，係提出搬家契約書1件為證（見民事庭卷第53頁），觀諸其上記載「訂金5000元整」、「餘額62500元整」、「合計金額67,500元整」、「稅外3125」、「112.12.5，65625」，堪認被告抗辯其已給付之65,625元，應係上述餘額62,500元加計稅額3,125元後之金額，故尚有訂金5,000元未為給付，是原告請求搬運費用5,000元，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抵銷抗辯部分：
　　　1.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固有明文。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同法第400條第2項對經裁判之抵銷數額，復明定有既判力，則主張抵銷之當事人就其主張抵銷之債權及數額確實存在之事實自負有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3398號裁判要旨參照）。本件被告以其對原告有系爭裝潢之損害賠償債權得以主張抵銷抗辯，依前開說明，自應就其對原告有前開債權存在負舉證責任。
　　　2.查依系爭租約第9條第1項「租期屆滿或契約終止時，乙方（即被告）得將租賃標的物以現有之固定物維持可使用之狀況交還甲方（即原告）」、第3項「若租期屆滿或契約終止時，租賃標的物內尚有乙方之留置物，視為廢棄物，在符合民法第151條之規範下，任憑甲方進入租賃標的物內處分，乙方不得阻撓，亦不得再進入租賃標的物內，亦不得向甲方請求補償或任何名義之費用」之約定，系爭租約之租期屆滿或契約終止時，被告留置在系爭房屋內之物品，原告可以視為廢棄物處理。被告固辯稱其於搬遷時即要求取回系爭裝潢，且於112年12月26日欲領回系爭裝潢時，遭原告拒絕領回等語，惟此部分事實為原告所否認，應由被告先舉證證明，被告係舉證人李宏志、屈復文、孫偉中到庭作證。經查：
　　　　⑴證人李宏志於本院114年2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證稱：「我是寶勝光公司的員工，我們並沒有搬空就離開，當天比較混亂，所以沒有提到燈飾的部分，後來有約12月26日，當時我有跟原告提到燈飾、冷氣、門組及櫃子，並且請工班過去，原告說這些東西我們都不能動，只能搬設備、文件這些東西，裝飾類的都不能動。我和原告口頭談論搬遷事宜是在12月26日，事前我不確定有沒有提到，但是我們的認定是我們要拆除將房屋還給原告，但是過程中原告不讓我們拆任何東西…燈飾是被告裝潢的，12月4日那天原告沒有表示燈飾是原告裝潢的，當天我們有說我們會拆走，原告說不行不讓我們動，且我們當天還有拆下系統櫃的門片，但是原告不讓我們帶走…12月26日當天我們只有帶走文件」等語；證人屈復文同日證稱：「我認識客戶林志彥…l12年12月4日強制執行時，我沒有在場，112年12月26日我有到現場，當天電動門、電動門機、空調設備、燈具，系統櫃及玻璃隔間都在現場，但是屋主不准我們搬」等語；證人孫偉中同日證稱：「我以前是長春禾麗診所的股東…我是民國97年用達人診所盤謝英琴的美麗診所，現場有做過裝潢，全部都改建，屈復文來做之後把我的裝潢都拆了，幾乎都重做，當時向原告盤下診所時，價金包含潢及設備共600萬元」等語（本院卷第225至235頁）。
　　　　⑵依上述證人李宏志、屈復文之證詞，可知於112年12月4日法院為強制執行時，被告並未提及要將系爭裝潢等物品搬走之事；又證人雖證述於112年12月26日被告至現場有表明要將電動門等系爭裝潢等物品拆卸帶走，但遭原告拒絕等語，惟參諸證人倪秋華於本院114年2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證稱：「我是原告法律顧問事務所的法務主任，112年12月4日強制執行時，事務官當天有詢問客廳的大型吊燈是何人裝的，原告說是由原告處理，事務官有詢問李宏志有沒有問題，李宏志當場沒有說是他們裝潢，…那天後來現場剩下辦公室櫃子等不值錢的東西，沒有必要馬上搬，所以後來他們好像還有約一天…那天講的我記得只有系統櫃；燈飾部分我記得事務官有問，空調及電動門當時都沒有講，電動門當天已經要執行完畢，我們當事人請人換鎖，電動門我不記得如何處理…空調、電動門、燈飾沒有交代搬家公司搬到被告倉庫，這是裝潢在裡面的」等語，可知法院實施強制執行當日被告就原告要自行處理燈飾一事並未表示反對意見，且關於系爭裝潢等物品究為何人所有、物品保存狀況如何、被告究係如何向原告表明其處理方式等，均非無疑。本件依被告所舉證據，尚難認定被告對原告確有系爭裝潢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故被告所為抵銷抗辯，尚非有據，不應准許。　　　　
五、從而，原告依系爭租約法律關係及民法第172條及第17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公司應給付475,01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自113年2月27日（見民事庭卷第7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診所應給付480,01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自113年3月1日（民事庭卷第7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宣告被告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8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郭麗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
○○路0 段000 巷0 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8　　日
　　　　　　　　　　　　　　　　　書記官　陳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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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謝英琴

訴訟代理人  王元勳律師

            李怡欣律師

被      告  寶勝光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志彥

被      告  徐拯中即長春禾麗診所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炎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7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寶勝光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拾柒萬伍

仟零壹拾參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徐拯中即長春禾麗診所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拾捌萬零壹拾參

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三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寶勝光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新臺幣肆拾柒萬伍仟零壹拾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徐拯中即長春禾麗診所以新臺幣

肆拾捌萬零壹拾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件兩造合意以本院為管轄法院，有原告所提出之租賃契約

    書2件（下稱系爭租約）第12條第1項附卷可證（見民事庭卷

    第25、36頁），依民事訴訟法第24條規定，本院有管轄權，

    合先敘明。

二、原告起訴時，請求被告寶勝光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被告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720,051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另被告徐拯中即長春禾麗診所（下稱被告診所）應給付原

    告1,590,67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嗣於本院審理中減縮聲明為：被告

    公司應給付原告1,038,70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診所應給付原告

    1,043,70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61頁之民事準備㈡狀），

    此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第3款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與被告二人於民國106年7月14日一同簽訂系爭租約，

      約定將原告所有坐落於臺北市○○區○○路000號3樓房地出租

      予被告診所，同號3樓之1出租予被告公司，租金每月為10

      萬元，押金20萬元，租賃期限自106年8月1日至112年7月3

      1日止共6年，並於106年9月19日作成公證書，約定被告二

      人給付租金或期限屆滿交還租賃物之義務如不履行，可逕

      受強制執行。

（二）被告公司於112年7月31日租期屆滿後拒不搬遷，原告聲請

      強制執行，於112年12月4日經法院執行搬遷，因尚有少數

      辦公室書櫃未搬出，被告公司於112年12月8日及112年12

      月26日進行搬遷，並與原告切結約定於112年12月31日處

      理完畢。依系爭租約第10條第3項「乙方（含其經書面同

      意之關係企業）於租期屆滿或終止租約時，未交還或逾期

      交還房屋者，或未辦理完成遷出手續時，自租期屆滿或終

      止租約之翌日起至返還房屋或辦理完成之日止，乙方應賠

      償依照租金標準按比例計算之租金損害，以及應按日支付

      租金貳倍計算之懲罰性違約金」之約定，被告公司應賠償

      自112年8月1日至112年12月4日止共4個月又4日，以每月

      租金10萬元，按日比例計算之租金損害共計412,903元【

      計算式：計算式：100,000×（4＋4/31）＝412,903】；及按

      日依租金二倍計算之懲罰性違約金共計825,806元（計算

      式：412,903×2＝825,806）。另按系爭租約第9條第5項「

      甲方（即原告）俟乙方（即被告）將房屋遷空並依第一項

      交還後，應將擔保金無息退還之。乙方交還房屋時，甲方

      當日退還押租保證金80％；剩餘20％，待交還房屋後二個月

      內返還。但乙方如有積欠甲方租金、租賃所生之費用或其

      他一切債務者，甲方得逕以擔保金抵扣，僅就餘額退還，

      乙方絕無異議」之約定，原告將本應返還被告公司之擔保

      金20萬元予以抵扣後，原告尚得請求被告公司給付1,038,

      709元（計算式：412,903＋825,806－200,000＝1,038,709）

      。　　　

（三）同上所述，被告診所於112年7月31日租期屆滿後亦拒不搬

      遷，原告聲請強制執行，於112年12月4日法院執行搬遷，

      依上述約定，被告診所亦積欠原告租金損害共412,903元

      及懲罰性違約金共825,806元。又本件係經原告聲請強制

      執行程序始能收回系爭房地，原告委託搬家公司處理搬遷

      事宜，被告診所尚積欠原告搬運費用5,000元。則依民法

      第172條及第176條第1項之規定，原告自得請求被告診所

      給付。又同上述約定，原告將本應返還被告診所之擔保金

      20萬元予以抵扣後，尚得請求被告診所給付1,043,709元

      （計算式：5,000＋412,903＋825,806－200,000＝1,043,709

      ）。　　　

（四）並聲明：

　　1.被告公司應給付原告1,038,70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2.被告診所應給付原告1,043,70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3.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聲明及理由

（一）於l06年9月14日前，被告公司已承租系爭3樓房屋，被告

      診所已承租系爭3樓之1房屋，被告公司於l02年12月起即

      已登記在系爭3樓房屋地址；因被告二人屬訴外人美樂地

      生醫科技有限公司（下稱美樂地公司）底下，故被告二人

      歷年給付予原告之租金均係由美樂地公司開票給付。兩造

      於l06年7月租約期滿前，約定自l06年8月1日起續約6年，

      並於l06年9月14日補簽系爭租約續租，續租後，被告公司

      仍使用系爭3樓房屋，被告診所仍使用系爭3樓之1房屋。

      其後被告發現前開租賃標的因誤書而填寫相反，曾向原告

      表示應更正系爭租約之租賃標的，然原告表示該誤書既不

      影響被告使用，且系爭租約第13條第5項均約定被告二人

      係共同租賃使用租賃標的，從而未更正租賃標的。

（二）依原告與被告公司負責人林志彥於112年5月間在通訊軟體

      LINE對話內容「原告：麻煩你盡量兩邊都能還我，感謝你

      」、「林志彥：謝老師不是說好先保留一間讓我們緩衝一

      下」、「原告：那要多久時間?因為自己要用，最多三月

      吔」、「林志彥：好，我努力朝這時間努力」所示，原告

      於112年5月間曾同意被告保留1間房屋即系爭3樓之1房屋

      延後3個月搬遷，亦即租賃期間延長至112年10月31日。原

      告不得對被告二人均主張自l12年8月1日即租期屆滿時起

      算租金損害及懲罰性違約金。

（三）且原告告知被告，關於搬運倉庫等費用金額為65,625元，

      被告已在113年1月19日以訴外人美樂地公司名義，將搬運

      等費用匯予原告，原告不得請求被告清償搬運費用。另查

      系爭租約每月租金雖約定為10萬元，然被告須依法代原告

      扣繳10％所得稅及代原告扣繳租金之二代健保費用，被告

      每月實際匯予原告之租金，均為扣繳後之餘額87,890元。

      被告二人於l12年8月1日各匯款112年8月份租金87,890元

      予原告，原告雖主張l12年8月1日收到被告匯款87,890元

      係用途不明，並已全額退還云云，惟查被告二人從未收到

      原告所稱全額退還l12年8月份之租金票據，至原告所提出

      玉山銀行之取款憑條，僅能證明原告曾開立2張支票（即

      票號0000000，金額為87,890元，抬頭為寶勝光生醫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及票號0000000，金額為87,890元，抬頭

      為長春禾麗診所），不能證明原告已將款項返還被告，況

      該等支票迄今已逾1年時效期間，若無人兌現支票，該等

      支票款項顯未支付予任何人。另l12年9月及同年10月之租

      金，則以原告未返還被告二人之各2個月的擔保金20萬元

      抵扣。

（四）又系爭租約第9條第3項約定「若租期屆滿或契約終止時，

      租賃標的物內尚有乙方（即被告）之留置物，視為廢棄物

      ，在符合民法第151條之規範下，任憑甲方（即原告）進

      入租賃標的物內處分，乙方不得阻撓，亦不得再進入租賃

      標的物內，亦不得向甲方請求補償或任何名義之費用」，

      民法第151條規定「為保護自己權利，對於他人之自由或

      財產施以拘束、押收或毀損者，不負損害賠償之責。但以

      不及受法院或其他有關機關援助，並非於其時為之，則請

      求權不得實行或其實行顯有困難者為限」，並不等於被告

      所為裝潢就此無償贈與原告，亦非原告逾越自助行為，將

      被告之裝潢無償據為己有時，被告仍不得求償。被告二人

      於l05年就系爭3樓及3樓之1房屋投入鉅資裝潢，被告搬遷

      時即要求取回裝潢，無意將裝潢留置，該裝潢既非留置物

      ，亦非廢棄物。於l12年12月4日現場強制執行時，兩造同

      意被告當日未領走之物品交由原告原地保管，由被告另定

      期日即l12年12月26日領回，然112年12月26日原告卻拒絕

      被告領回裝潢。依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林志彥與原告於l1

      2年6月13日下午3時許之對話內容，可以證明原告的裝潢

      已由被告的裝潢取代，不是原告所稱現場裝潢是原告原來

      的裝潢。訴外人孫偉中是被告公司當時的股東之一，當時

      是孫偉中與原告接洽用600萬元頂店含裝潢，證明被告當

      時以美樂地公司向原告頂店時已一併購買原來的裝潢，以

      600萬元頂店，因頂店時已包含原告的裝潢，所以租約終

      止，被告取回裝潢，不需要回復原狀。原告無理由而拒絕

      被告拆回前開裝潢，據為己有，致被告受有照明燈具損害

      62,000元、系統櫃損害357,650元、電動門損害124,000元

      及空調損害342,l00元，爰依民法第334條規定，就上開對

      原告之損害賠償債權與原告本件請求之債權主張抵銷。倘

      鈞院認為應扣除折舊，計算折舊後之被告損失金額亦為原

      價之60％至70％。

（五）再原告因被告二人未依約返還房屋所受損害，應係無法使

      用收益系爭房屋致無法獲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本件原告

      就被告二人租約屆期後無權占有使用租賃房屋受有相當於

      租金之損害，已另行請求，應已足以填補原告所受損害及

      所失利益。被告二人要自系爭3樓及3樓之1房屋遷出，並

      拆回系爭裝潢以便移至下一租賃地點使用，原告卻無理由

      拒絕被告二人拆回前開裝潢。嗣後被告發現原告以「裝潢

      棒」為其租售系爭房屋廣告宣傳標語，始知原告扣下裝潢

      係為其後就同一房屋招攬租售使用，原告不僅沒有損失，

      反因此獲益。故原告主張自l12年8月1日起以按日租金2倍

      計算違約金實屬過高，被告請求依民法第252條規定予以

      酌減。

（六）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其與被告二人簽訂系爭租約，約定將原告所有坐落

    於臺北市○○區○○路000號3樓、3樓之1房地，分別出租予被告

    診所及被告公司，約定租金每月10萬元，押金20萬元，租賃

    期限自106年8月1日至112年7月31日止共6年，並於106年9月

    19日作成公證書，約定被告二人給付租金或期限屆滿交還租

    賃物之義務如不履行，可逕受強制執行。被告二人於112年7

    月31日租期屆滿後並未搬遷，經原告聲請強制執行，於112

    年12月4日經法院執行搬遷之事實，業據其提出公證書暨租

    賃契約書2件、l12年12月4日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22742號

    執行命令等件為證（見民事庭卷第17至37頁、本院卷第89至

    90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租金損害部分：

　　　1.按系爭租約第10條第3項約定「乙方（含其經書面同意

        之關係企業）於租期屆滿或終止租約時，未交還或逾期

        交還房屋者，或未辦理完成遷出手續時，自租期屆滿或

        終止租約之翌日起至返還房屋或辦理完成之日止，乙方

        應賠償依照租金標準按比例計算之租金損害，以及應按

        日支付租金貳倍計算之懲罰性違約金」，有系爭租約2

        件在卷可參（見民事庭卷第24、35頁）。　

　　　2.查原告主張被告二人於112年7月31日系爭租約屆期後仍

        未搬遷，經原告聲請強制執行，於112年12月4日經法院

        執行搬遷，故請求被告二人賠償自112年8月1日至112年

        12月4日止共4個月又4日，以每月租金10萬元，按日比

        例計算之租金損害共計412,903元之事實，已提出前開

        公證書、系爭租約及l12年12月4日本院執行命令等件為

        證，被告僅抗辯：原告已同意其中1間房屋延長3個月、

        租金損害應以扣除被告代繳10％所得稅及代繳租金之二

        代健保費用後之每月實繳金額87,890元計算，及被告已

        各匯款112年8月份租金87,890元予原告等語。茲查：

　　　　⑴被告抗辯原告於112年5月間曾同意被告保留1間房屋即

          系爭3樓之1房屋延後3個月搬遷，即租賃期間延長至1

          12年10月31日等語，雖提出前開兩造間112年5月間之

          LINE對話為佐，惟原告主張前開對話內容係雙方在商

          量討論階段，觀諸原告與林志彥於112年6月13日LINE

          對話內容「林志彥：謝老師，現在有些狀況想和你當

          面說一下，明天有空碰面，我當面和你說明」、「原

          告：不行喔，如果這樣，只能全部到七月底收回，不

          可能我在外面流浪，我只能全部收回，我有公証，不

          好意思，我今明發函，全部收回，因為我已經虧損10

          00多萬了，而且我在外面租房子，比我自己的貴」所

          示（本院卷第169至170頁），堪認原告於112年6月13

          日已表明並未同意系爭租約延長3個月，被告並未提

          出其他證據，自難認兩造已就系爭3樓之1房屋延長租

          約一事達成合意。　　

　　　　⑵又系爭租約每月租金約定為10萬元，原告請求相當於

          租金之損害，即應以系爭租約所約定租金金額為計算

          依據，此部分既非租金，而係損害，亦無所謂被告需

          代原告扣繳10％所得稅及代原告扣繳租金之二代健保

          費用之問題，是以被告抗辯此部分應以扣繳後之餘額

          87,890元計算云云，為無可採。

　　　　⑶再被告抗辯其二人已於l12年8月1日各匯款87,890元予

          原告之事實，為原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原告雖

          主張其於l12年8月1日收到被告各匯款87,890元係用

          途不明，並已全額退還云云。惟查，被告辯稱從未收

          到原告所稱全額退還l12年8月份之租金票據，另經本

          院依原告之聲請函詢玉山銀行新板持區分行就系爭2

          張支票是否有人兌現領款事宜後，玉山銀行集中管理

          部函覆系爭2張支票均未於該行提示兌付，有113年10

          月30日函文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89頁），原告復未

          提出其他證據供本院審酌，自難認原告已將上述匯款

          87,890元返還被告二人。故被告抗辯應予扣除，核屬

          有據。　　　　　

（二）違約金部分：

　　　1.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

        法第252條定有明文。又違約金是否相當，應依一般客

        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衡

        量之標準，若所約定之額數，與實際損害顯相懸殊者，

        法院自得酌予核減，並不因懲罰性違約金或賠償額預定

        性違約金而異（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529號判決意

        旨參照）。

　　　2.查系爭租約租賃期間係至112年7月31日止，被告二人於

        系爭租約屆期後未依約搬遷，依上述系爭租約第10條第

        3項之約定，原告固得向被告請求按日支付租金2倍計算

        之懲罰性違約金，惟查，依上開說明，被告公司負責人

        林志彥曾於112年5月間與原告以LINE協商討論延長系爭

        租約，同年6月間亦以通訊軟體微信表示欲與原告當面

        洽談租約事宜，本院審酌被告恐誤判原告有意願就其中

        1間房屋同意延後3個月搬遷，被告二人於112年8月1日

        先各匯款租金87,890元予原告等情，並考量被告於租期

        屆滿後，未履行遷讓返還房屋之義務，原告所受之積極

        損害、所失利益，通常為租金之收入及租金轉投資之收

        益，以及被告不依約搬遷，導致原告須為追討、喪失其

        他利用機會等不利益；另原告除違約金外，已依同條項

        約定請求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損害額共412,903元（

        即每月以10萬元計算之租金損害），如再加計按月以租

        金2倍計算之違約金共計825,806元（即每月以20萬元計

        算之懲罰性違約金），其總額實屬過高，故認本件違約

        金應酌減至各為350,000元較為妥適。

（三）搬運費用5,000元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診所尚欠搬運費用5,000元部分，係提出搬

      家契約書1件為證（見民事庭卷第53頁），觀諸其上記載

      「訂金5000元整」、「餘額62500元整」、「合計金額67,

      500元整」、「稅外3125」、「112.12.5，65625」，堪認

      被告抗辯其已給付之65,625元，應係上述餘額62,500元加

      計稅額3,125元後之金額，故尚有訂金5,000元未為給付，

      是原告請求搬運費用5,000元，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抵銷抗辯部分：

　　　1.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

        ，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

        4條第1項固有明文。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

        ，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

        ，又同法第400條第2項對經裁判之抵銷數額，復明定有

        既判力，則主張抵銷之當事人就其主張抵銷之債權及數

        額確實存在之事實自負有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8年度台

        上字第3398號裁判要旨參照）。本件被告以其對原告有

        系爭裝潢之損害賠償債權得以主張抵銷抗辯，依前開說

        明，自應就其對原告有前開債權存在負舉證責任。

　　　2.查依系爭租約第9條第1項「租期屆滿或契約終止時，乙

        方（即被告）得將租賃標的物以現有之固定物維持可使

        用之狀況交還甲方（即原告）」、第3項「若租期屆滿

        或契約終止時，租賃標的物內尚有乙方之留置物，視為

        廢棄物，在符合民法第151條之規範下，任憑甲方進入

        租賃標的物內處分，乙方不得阻撓，亦不得再進入租賃

        標的物內，亦不得向甲方請求補償或任何名義之費用」

        之約定，系爭租約之租期屆滿或契約終止時，被告留置

        在系爭房屋內之物品，原告可以視為廢棄物處理。被告

        固辯稱其於搬遷時即要求取回系爭裝潢，且於112年12

        月26日欲領回系爭裝潢時，遭原告拒絕領回等語，惟此

        部分事實為原告所否認，應由被告先舉證證明，被告係

        舉證人李宏志、屈復文、孫偉中到庭作證。經查：

　　　　⑴證人李宏志於本院114年2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證稱：「我是寶勝光公司的員工，我們並沒有搬空就離開，當天比較混亂，所以沒有提到燈飾的部分，後來有約12月26日，當時我有跟原告提到燈飾、冷氣、門組及櫃子，並且請工班過去，原告說這些東西我們都不能動，只能搬設備、文件這些東西，裝飾類的都不能動。我和原告口頭談論搬遷事宜是在12月26日，事前我不確定有沒有提到，但是我們的認定是我們要拆除將房屋還給原告，但是過程中原告不讓我們拆任何東西…燈飾是被告裝潢的，12月4日那天原告沒有表示燈飾是原告裝潢的，當天我們有說我們會拆走，原告說不行不讓我們動，且我們當天還有拆下系統櫃的門片，但是原告不讓我們帶走…12月26日當天我們只有帶走文件」等語；證人屈復文同日證稱：「我認識客戶林志彥…l12年12月4日強制執行時，我沒有在場，112年12月26日我有到現場，當天電動門、電動門機、空調設備、燈具，系統櫃及玻璃隔間都在現場，但是屋主不准我們搬」等語；證人孫偉中同日證稱：「我以前是長春禾麗診所的股東…我是民國97年用達人診所盤謝英琴的美麗診所，現場有做過裝潢，全部都改建，屈復文來做之後把我的裝潢都拆了，幾乎都重做，當時向原告盤下診所時，價金包含潢及設備共600萬元」等語（本院卷第225至235頁）。

　　　　⑵依上述證人李宏志、屈復文之證詞，可知於112年12月4日法院為強制執行時，被告並未提及要將系爭裝潢等物品搬走之事；又證人雖證述於112年12月26日被告至現場有表明要將電動門等系爭裝潢等物品拆卸帶走，但遭原告拒絕等語，惟參諸證人倪秋華於本院114年2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證稱：「我是原告法律顧問事務所的法務主任，112年12月4日強制執行時，事務官當天有詢問客廳的大型吊燈是何人裝的，原告說是由原告處理，事務官有詢問李宏志有沒有問題，李宏志當場沒有說是他們裝潢，…那天後來現場剩下辦公室櫃子等不值錢的東西，沒有必要馬上搬，所以後來他們好像還有約一天…那天講的我記得只有系統櫃；燈飾部分我記得事務官有問，空調及電動門當時都沒有講，電動門當天已經要執行完畢，我們當事人請人換鎖，電動門我不記得如何處理…空調、電動門、燈飾沒有交代搬家公司搬到被告倉庫，這是裝潢在裡面的」等語，可知法院實施強制執行當日被告就原告要自行處理燈飾一事並未表示反對意見，且關於系爭裝潢等物品究為何人所有、物品保存狀況如何、被告究係如何向原告表明其處理方式等，均非無疑。本件依被告所舉證據，尚難認定被告對原告確有系爭裝潢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故被告所為抵銷抗辯，尚非有據，不應准許。　　　　

五、從而，原告依系爭租約法律關係及民法第172條及第176條第

    1項規定，請求被告公司應給付475,01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即自113年2月27日（見民事庭卷第73頁）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診所應給付480,013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自113年3月1日（民事庭卷第75

    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

    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

    應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宣告被告

    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

    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

    ，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8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郭麗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

○○路0 段000 巷0 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8　　日

　　　　　　　　　　　　　　　　　書記官　陳怡如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5459號

原      告  謝英琴

訴訟代理人  王元勳律師

            李怡欣律師

被      告  寶勝光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志彥

被      告  徐拯中即長春禾麗診所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炎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寶勝光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拾柒萬伍仟零壹拾參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徐拯中即長春禾麗診所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拾捌萬零壹拾參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三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寶勝光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肆拾柒萬伍仟零壹拾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徐拯中即長春禾麗診所以新臺幣肆拾捌萬零壹拾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件兩造合意以本院為管轄法院，有原告所提出之租賃契約書2件（下稱系爭租約）第12條第1項附卷可證（見民事庭卷第25、36頁），依民事訴訟法第24條規定，本院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原告起訴時，請求被告寶勝光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720,05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被告徐拯中即長春禾麗診所（下稱被告診所）應給付原告1,590,67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嗣於本院審理中減縮聲明為：被告公司應給付原告1,038,70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診所應給付原告1,043,70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61頁之民事準備㈡狀），此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與被告二人於民國106年7月14日一同簽訂系爭租約，約定將原告所有坐落於臺北市○○區○○路000號3樓房地出租予被告診所，同號3樓之1出租予被告公司，租金每月為10萬元，押金20萬元，租賃期限自106年8月1日至112年7月31日止共6年，並於106年9月19日作成公證書，約定被告二人給付租金或期限屆滿交還租賃物之義務如不履行，可逕受強制執行。

（二）被告公司於112年7月31日租期屆滿後拒不搬遷，原告聲請強制執行，於112年12月4日經法院執行搬遷，因尚有少數辦公室書櫃未搬出，被告公司於112年12月8日及112年12月26日進行搬遷，並與原告切結約定於112年12月31日處理完畢。依系爭租約第10條第3項「乙方（含其經書面同意之關係企業）於租期屆滿或終止租約時，未交還或逾期交還房屋者，或未辦理完成遷出手續時，自租期屆滿或終止租約之翌日起至返還房屋或辦理完成之日止，乙方應賠償依照租金標準按比例計算之租金損害，以及應按日支付租金貳倍計算之懲罰性違約金」之約定，被告公司應賠償自112年8月1日至112年12月4日止共4個月又4日，以每月租金10萬元，按日比例計算之租金損害共計412,903元【計算式：計算式：100,000×（4＋4/31）＝412,903】；及按日依租金二倍計算之懲罰性違約金共計825,806元（計算式：412,903×2＝825,806）。另按系爭租約第9條第5項「甲方（即原告）俟乙方（即被告）將房屋遷空並依第一項交還後，應將擔保金無息退還之。乙方交還房屋時，甲方當日退還押租保證金80％；剩餘20％，待交還房屋後二個月內返還。但乙方如有積欠甲方租金、租賃所生之費用或其他一切債務者，甲方得逕以擔保金抵扣，僅就餘額退還，乙方絕無異議」之約定，原告將本應返還被告公司之擔保金20萬元予以抵扣後，原告尚得請求被告公司給付1,038,709元（計算式：412,903＋825,806－200,000＝1,038,709）。　　　

（三）同上所述，被告診所於112年7月31日租期屆滿後亦拒不搬遷，原告聲請強制執行，於112年12月4日法院執行搬遷，依上述約定，被告診所亦積欠原告租金損害共412,903元及懲罰性違約金共825,806元。又本件係經原告聲請強制執行程序始能收回系爭房地，原告委託搬家公司處理搬遷事宜，被告診所尚積欠原告搬運費用5,000元。則依民法第172條及第176條第1項之規定，原告自得請求被告診所給付。又同上述約定，原告將本應返還被告診所之擔保金20萬元予以抵扣後，尚得請求被告診所給付1,043,709元（計算式：5,000＋412,903＋825,806－200,000＝1,043,709）。　　　

（四）並聲明：

　　1.被告公司應給付原告1,038,70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2.被告診所應給付原告1,043,70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3.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聲明及理由

（一）於l06年9月14日前，被告公司已承租系爭3樓房屋，被告診所已承租系爭3樓之1房屋，被告公司於l02年12月起即已登記在系爭3樓房屋地址；因被告二人屬訴外人美樂地生醫科技有限公司（下稱美樂地公司）底下，故被告二人歷年給付予原告之租金均係由美樂地公司開票給付。兩造於l06年7月租約期滿前，約定自l06年8月1日起續約6年，並於l06年9月14日補簽系爭租約續租，續租後，被告公司仍使用系爭3樓房屋，被告診所仍使用系爭3樓之1房屋。其後被告發現前開租賃標的因誤書而填寫相反，曾向原告表示應更正系爭租約之租賃標的，然原告表示該誤書既不影響被告使用，且系爭租約第13條第5項均約定被告二人係共同租賃使用租賃標的，從而未更正租賃標的。

（二）依原告與被告公司負責人林志彥於112年5月間在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原告：麻煩你盡量兩邊都能還我，感謝你」、「林志彥：謝老師不是說好先保留一間讓我們緩衝一下」、「原告：那要多久時間?因為自己要用，最多三月吔」、「林志彥：好，我努力朝這時間努力」所示，原告於112年5月間曾同意被告保留1間房屋即系爭3樓之1房屋延後3個月搬遷，亦即租賃期間延長至112年10月31日。原告不得對被告二人均主張自l12年8月1日即租期屆滿時起算租金損害及懲罰性違約金。

（三）且原告告知被告，關於搬運倉庫等費用金額為65,625元，被告已在113年1月19日以訴外人美樂地公司名義，將搬運等費用匯予原告，原告不得請求被告清償搬運費用。另查系爭租約每月租金雖約定為10萬元，然被告須依法代原告扣繳10％所得稅及代原告扣繳租金之二代健保費用，被告每月實際匯予原告之租金，均為扣繳後之餘額87,890元。被告二人於l12年8月1日各匯款112年8月份租金87,890元予原告，原告雖主張l12年8月1日收到被告匯款87,890元係用途不明，並已全額退還云云，惟查被告二人從未收到原告所稱全額退還l12年8月份之租金票據，至原告所提出玉山銀行之取款憑條，僅能證明原告曾開立2張支票（即票號0000000，金額為87,890元，抬頭為寶勝光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票號0000000，金額為87,890元，抬頭為長春禾麗診所），不能證明原告已將款項返還被告，況該等支票迄今已逾1年時效期間，若無人兌現支票，該等支票款項顯未支付予任何人。另l12年9月及同年10月之租金，則以原告未返還被告二人之各2個月的擔保金20萬元抵扣。

（四）又系爭租約第9條第3項約定「若租期屆滿或契約終止時，租賃標的物內尚有乙方（即被告）之留置物，視為廢棄物，在符合民法第151條之規範下，任憑甲方（即原告）進入租賃標的物內處分，乙方不得阻撓，亦不得再進入租賃標的物內，亦不得向甲方請求補償或任何名義之費用」，民法第151條規定「為保護自己權利，對於他人之自由或財產施以拘束、押收或毀損者，不負損害賠償之責。但以不及受法院或其他有關機關援助，並非於其時為之，則請求權不得實行或其實行顯有困難者為限」，並不等於被告所為裝潢就此無償贈與原告，亦非原告逾越自助行為，將被告之裝潢無償據為己有時，被告仍不得求償。被告二人於l05年就系爭3樓及3樓之1房屋投入鉅資裝潢，被告搬遷時即要求取回裝潢，無意將裝潢留置，該裝潢既非留置物，亦非廢棄物。於l12年12月4日現場強制執行時，兩造同意被告當日未領走之物品交由原告原地保管，由被告另定期日即l12年12月26日領回，然112年12月26日原告卻拒絕被告領回裝潢。依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林志彥與原告於l12年6月13日下午3時許之對話內容，可以證明原告的裝潢已由被告的裝潢取代，不是原告所稱現場裝潢是原告原來的裝潢。訴外人孫偉中是被告公司當時的股東之一，當時是孫偉中與原告接洽用600萬元頂店含裝潢，證明被告當時以美樂地公司向原告頂店時已一併購買原來的裝潢，以600萬元頂店，因頂店時已包含原告的裝潢，所以租約終止，被告取回裝潢，不需要回復原狀。原告無理由而拒絕被告拆回前開裝潢，據為己有，致被告受有照明燈具損害62,000元、系統櫃損害357,650元、電動門損害124,000元及空調損害342,l00元，爰依民法第334條規定，就上開對原告之損害賠償債權與原告本件請求之債權主張抵銷。倘鈞院認為應扣除折舊，計算折舊後之被告損失金額亦為原價之60％至70％。

（五）再原告因被告二人未依約返還房屋所受損害，應係無法使用收益系爭房屋致無法獲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本件原告就被告二人租約屆期後無權占有使用租賃房屋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已另行請求，應已足以填補原告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被告二人要自系爭3樓及3樓之1房屋遷出，並拆回系爭裝潢以便移至下一租賃地點使用，原告卻無理由拒絕被告二人拆回前開裝潢。嗣後被告發現原告以「裝潢棒」為其租售系爭房屋廣告宣傳標語，始知原告扣下裝潢係為其後就同一房屋招攬租售使用，原告不僅沒有損失，反因此獲益。故原告主張自l12年8月1日起以按日租金2倍計算違約金實屬過高，被告請求依民法第252條規定予以酌減。

（六）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其與被告二人簽訂系爭租約，約定將原告所有坐落於臺北市○○區○○路000號3樓、3樓之1房地，分別出租予被告診所及被告公司，約定租金每月10萬元，押金20萬元，租賃期限自106年8月1日至112年7月31日止共6年，並於106年9月19日作成公證書，約定被告二人給付租金或期限屆滿交還租賃物之義務如不履行，可逕受強制執行。被告二人於112年7月31日租期屆滿後並未搬遷，經原告聲請強制執行，於112年12月4日經法院執行搬遷之事實，業據其提出公證書暨租賃契約書2件、l12年12月4日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22742號執行命令等件為證（見民事庭卷第17至37頁、本院卷第89至90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租金損害部分：

　　　1.按系爭租約第10條第3項約定「乙方（含其經書面同意之關係企業）於租期屆滿或終止租約時，未交還或逾期交還房屋者，或未辦理完成遷出手續時，自租期屆滿或終止租約之翌日起至返還房屋或辦理完成之日止，乙方應賠償依照租金標準按比例計算之租金損害，以及應按日支付租金貳倍計算之懲罰性違約金」，有系爭租約2件在卷可參（見民事庭卷第24、35頁）。　

　　　2.查原告主張被告二人於112年7月31日系爭租約屆期後仍未搬遷，經原告聲請強制執行，於112年12月4日經法院執行搬遷，故請求被告二人賠償自112年8月1日至112年12月4日止共4個月又4日，以每月租金10萬元，按日比例計算之租金損害共計412,903元之事實，已提出前開公證書、系爭租約及l12年12月4日本院執行命令等件為證，被告僅抗辯：原告已同意其中1間房屋延長3個月、租金損害應以扣除被告代繳10％所得稅及代繳租金之二代健保費用後之每月實繳金額87,890元計算，及被告已各匯款112年8月份租金87,890元予原告等語。茲查：

　　　　⑴被告抗辯原告於112年5月間曾同意被告保留1間房屋即系爭3樓之1房屋延後3個月搬遷，即租賃期間延長至112年10月31日等語，雖提出前開兩造間112年5月間之LINE對話為佐，惟原告主張前開對話內容係雙方在商量討論階段，觀諸原告與林志彥於112年6月13日LINE對話內容「林志彥：謝老師，現在有些狀況想和你當面說一下，明天有空碰面，我當面和你說明」、「原告：不行喔，如果這樣，只能全部到七月底收回，不可能我在外面流浪，我只能全部收回，我有公証，不好意思，我今明發函，全部收回，因為我已經虧損1000多萬了，而且我在外面租房子，比我自己的貴」所示（本院卷第169至170頁），堪認原告於112年6月13日已表明並未同意系爭租約延長3個月，被告並未提出其他證據，自難認兩造已就系爭3樓之1房屋延長租約一事達成合意。　　

　　　　⑵又系爭租約每月租金約定為10萬元，原告請求相當於租金之損害，即應以系爭租約所約定租金金額為計算依據，此部分既非租金，而係損害，亦無所謂被告需代原告扣繳10％所得稅及代原告扣繳租金之二代健保費用之問題，是以被告抗辯此部分應以扣繳後之餘額87,890元計算云云，為無可採。

　　　　⑶再被告抗辯其二人已於l12年8月1日各匯款87,890元予原告之事實，為原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原告雖主張其於l12年8月1日收到被告各匯款87,890元係用途不明，並已全額退還云云。惟查，被告辯稱從未收到原告所稱全額退還l12年8月份之租金票據，另經本院依原告之聲請函詢玉山銀行新板持區分行就系爭2張支票是否有人兌現領款事宜後，玉山銀行集中管理部函覆系爭2張支票均未於該行提示兌付，有113年10月30日函文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89頁），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供本院審酌，自難認原告已將上述匯款87,890元返還被告二人。故被告抗辯應予扣除，核屬有據。　　　　　

（二）違約金部分：

　　　1.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又違約金是否相當，應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衡量之標準，若所約定之額數，與實際損害顯相懸殊者，法院自得酌予核減，並不因懲罰性違約金或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而異（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529號判決意旨參照）。

　　　2.查系爭租約租賃期間係至112年7月31日止，被告二人於系爭租約屆期後未依約搬遷，依上述系爭租約第10條第3項之約定，原告固得向被告請求按日支付租金2倍計算之懲罰性違約金，惟查，依上開說明，被告公司負責人林志彥曾於112年5月間與原告以LINE協商討論延長系爭租約，同年6月間亦以通訊軟體微信表示欲與原告當面洽談租約事宜，本院審酌被告恐誤判原告有意願就其中1間房屋同意延後3個月搬遷，被告二人於112年8月1日先各匯款租金87,890元予原告等情，並考量被告於租期屆滿後，未履行遷讓返還房屋之義務，原告所受之積極損害、所失利益，通常為租金之收入及租金轉投資之收益，以及被告不依約搬遷，導致原告須為追討、喪失其他利用機會等不利益；另原告除違約金外，已依同條項約定請求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損害額共412,903元（即每月以10萬元計算之租金損害），如再加計按月以租金2倍計算之違約金共計825,806元（即每月以20萬元計算之懲罰性違約金），其總額實屬過高，故認本件違約金應酌減至各為350,000元較為妥適。

（三）搬運費用5,000元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診所尚欠搬運費用5,000元部分，係提出搬家契約書1件為證（見民事庭卷第53頁），觀諸其上記載「訂金5000元整」、「餘額62500元整」、「合計金額67,500元整」、「稅外3125」、「112.12.5，65625」，堪認被告抗辯其已給付之65,625元，應係上述餘額62,500元加計稅額3,125元後之金額，故尚有訂金5,000元未為給付，是原告請求搬運費用5,000元，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抵銷抗辯部分：

　　　1.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固有明文。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同法第400條第2項對經裁判之抵銷數額，復明定有既判力，則主張抵銷之當事人就其主張抵銷之債權及數額確實存在之事實自負有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3398號裁判要旨參照）。本件被告以其對原告有系爭裝潢之損害賠償債權得以主張抵銷抗辯，依前開說明，自應就其對原告有前開債權存在負舉證責任。

　　　2.查依系爭租約第9條第1項「租期屆滿或契約終止時，乙方（即被告）得將租賃標的物以現有之固定物維持可使用之狀況交還甲方（即原告）」、第3項「若租期屆滿或契約終止時，租賃標的物內尚有乙方之留置物，視為廢棄物，在符合民法第151條之規範下，任憑甲方進入租賃標的物內處分，乙方不得阻撓，亦不得再進入租賃標的物內，亦不得向甲方請求補償或任何名義之費用」之約定，系爭租約之租期屆滿或契約終止時，被告留置在系爭房屋內之物品，原告可以視為廢棄物處理。被告固辯稱其於搬遷時即要求取回系爭裝潢，且於112年12月26日欲領回系爭裝潢時，遭原告拒絕領回等語，惟此部分事實為原告所否認，應由被告先舉證證明，被告係舉證人李宏志、屈復文、孫偉中到庭作證。經查：

　　　　⑴證人李宏志於本院114年2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證稱：「我是寶勝光公司的員工，我們並沒有搬空就離開，當天比較混亂，所以沒有提到燈飾的部分，後來有約12月26日，當時我有跟原告提到燈飾、冷氣、門組及櫃子，並且請工班過去，原告說這些東西我們都不能動，只能搬設備、文件這些東西，裝飾類的都不能動。我和原告口頭談論搬遷事宜是在12月26日，事前我不確定有沒有提到，但是我們的認定是我們要拆除將房屋還給原告，但是過程中原告不讓我們拆任何東西…燈飾是被告裝潢的，12月4日那天原告沒有表示燈飾是原告裝潢的，當天我們有說我們會拆走，原告說不行不讓我們動，且我們當天還有拆下系統櫃的門片，但是原告不讓我們帶走…12月26日當天我們只有帶走文件」等語；證人屈復文同日證稱：「我認識客戶林志彥…l12年12月4日強制執行時，我沒有在場，112年12月26日我有到現場，當天電動門、電動門機、空調設備、燈具，系統櫃及玻璃隔間都在現場，但是屋主不准我們搬」等語；證人孫偉中同日證稱：「我以前是長春禾麗診所的股東…我是民國97年用達人診所盤謝英琴的美麗診所，現場有做過裝潢，全部都改建，屈復文來做之後把我的裝潢都拆了，幾乎都重做，當時向原告盤下診所時，價金包含潢及設備共600萬元」等語（本院卷第225至235頁）。

　　　　⑵依上述證人李宏志、屈復文之證詞，可知於112年12月4日法院為強制執行時，被告並未提及要將系爭裝潢等物品搬走之事；又證人雖證述於112年12月26日被告至現場有表明要將電動門等系爭裝潢等物品拆卸帶走，但遭原告拒絕等語，惟參諸證人倪秋華於本院114年2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證稱：「我是原告法律顧問事務所的法務主任，112年12月4日強制執行時，事務官當天有詢問客廳的大型吊燈是何人裝的，原告說是由原告處理，事務官有詢問李宏志有沒有問題，李宏志當場沒有說是他們裝潢，…那天後來現場剩下辦公室櫃子等不值錢的東西，沒有必要馬上搬，所以後來他們好像還有約一天…那天講的我記得只有系統櫃；燈飾部分我記得事務官有問，空調及電動門當時都沒有講，電動門當天已經要執行完畢，我們當事人請人換鎖，電動門我不記得如何處理…空調、電動門、燈飾沒有交代搬家公司搬到被告倉庫，這是裝潢在裡面的」等語，可知法院實施強制執行當日被告就原告要自行處理燈飾一事並未表示反對意見，且關於系爭裝潢等物品究為何人所有、物品保存狀況如何、被告究係如何向原告表明其處理方式等，均非無疑。本件依被告所舉證據，尚難認定被告對原告確有系爭裝潢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故被告所為抵銷抗辯，尚非有據，不應准許。　　　　

五、從而，原告依系爭租約法律關係及民法第172條及第17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公司應給付475,01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自113年2月27日（見民事庭卷第7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診所應給付480,01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自113年3月1日（民事庭卷第7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宣告被告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8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郭麗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

○○路0 段000 巷0 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8　　日

　　　　　　　　　　　　　　　　　書記官　陳怡如

 



